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和避免同业竞争措施的有效性的 

独立意见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制药”或“上市公

司”）于分别于 2021年 4 月 14日、2021 年 8月 13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向控股股东

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鲁控股”）全资子公司华鲁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和《再融

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存

在同业竞争及避免同业竞争措施的有效性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华鲁控股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

不构成同业竞争。 

二、公司控股股东制定了切实有效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华鲁控股已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承诺的具体内容如下： 

“1、本公司及其所属企业与新华制药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公司在作为新华制药控股股东期间，依法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来避

免发生与新华制药主营业务有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并促使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发生与新华制药主营业务有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

活动。 

本公司具备履行上述承诺的能力。本承诺函经本公司签署后立即生效，且在

本公司对新华制药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为了进一步切实有效地避免同业竞争问题，华鲁控股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出

具了以下承诺：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新华制药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公司在作为新华制药控股股东期间，依法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来避

免发生与新华制药主营业务有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并促使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发生与新华制药主营业务有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

活动； 

3、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拟进行与新华制药主营业务可能产生同

业竞争的新业务、投资和研究时，本公司应及时通知新华制药，新华制药将有优

先发展权和项目的优先参与权，本公司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

平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方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进行的。 

本公司具备履行上述承诺的能力。本承诺函经本公司签署后立即生效，且在

本公司对新华制药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三、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新增同业竞争 

参照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独立董事

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

流动资金，不涉及新增同业竞争事项。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实施后，不会与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同业竞争。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华鲁控股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不

构成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华鲁控股切实履行其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不存在违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公司与

控股股东之间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有效，能够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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